


附件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公开征求意见采纳情况表

	序号
	反馈人
	反馈意见
	反馈方式
	采纳情况

	1
	公众：
陈**
	关于适用第十七条“一址多照”的市场主体建议添加“拟上市企业、上市企业与其员工持股平台”，以便更有利于招商引资、培养横琴更多的上市公司。
	邮件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十七条规定。

	2
	珠海横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现就第二章，第十七条，第（一）条提出建议，希望该条可以把基金的GP涵盖在内。建议的依据我以我们基金的实际情况为例来进行说明，如下：

    ……我们基金是委托管理型的医疗创投基金，基金涉及三个主体，一是管理人（珠海横琴**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二是GP（珠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三是我们的基金产品（珠海****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我们有实际办公的主体是管理人，GP和我们发的基金产品只是一个主体，所以恳请在该管理办法的第二章，第十七条，第（一）条，可以把GP也包含进来，因为GP只是我们管理人发的基金产品的一部分，只是一个工商意义上的主体，并没有实际的人员和办公，这个主体的设立还需要额外的地址的话，给企业增添了不必要的经济负担和工作难度。

    以上。恳请贵局从我们基金运营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更加符合我们基金公司运营的管理办法，减轻我们小企业的负担，让我们可以更加快速高效的运营和发展。也为横琴的繁荣发展，贡献我们微薄的力量。也使得我们横琴的营商环境更加的优良与接地气。   
	邮件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十七条规定。

	3
	公司
	虚拟地址期满不续期的意见：不同意
	邮件
	不予采纳。

本办法制定的目的之一是为贯彻落实《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促进合作区实体经济发展。设定集中办公区住所相关规定在于鼓励澳门投资者在合作区创新创业，服务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4
	公众：

星*
	一、明确使用期限及使用最少时限

建议第七条“属于自有产权的，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属于租赁房屋或无偿获得房屋使用权的，提交出租方（提供方）的产权证复印件以及租赁双方（各方）签署的协议或房屋使用权人签署的无偿提供使用证明（应注明使用期限）”修改为“属于自有产权的，提交房屋产权证复印件。属于租赁房屋或无偿获得房屋使用权的，提交出租方（提供方）的产权证复印件以及租赁双方(各方)签署的协议或房屋使用权人签署的无偿提供使用证明（应注明使用期限且使用时间不得少于半年）”

二、降低场地分隔面积最低要求

建议第十六条“原则上每个使用单元建筑面积应不少于30平方米”调整为“原则上每个使用单元建筑面积应不少于15平方米，并配置基本办公所需设施设备”。

三、将文旅会展行业纳入集群注册服务行业之一

文旅会展为合作区“四新”产业之一，建议第十九条“本办法所称集群注册，是指为服务澳门青年创业就业，服务科研创新、金融创新”修改为“本办法所称集群注册，是指为服务澳门青年创业就业，服务科研创新、金融创新、文旅会展”。

四、增加对集群注册托管企业最低人数要求

    为确保托管企业符合第十九条“托管企业为集群企业提供住所和共享空间，并代理收递集群企业各类法律文件（公函文书、信函、邮件）、客户接待、来电转接等住所联络活动，以及代理商事登记、年报、税务登记、记账报税等服务”要求，并具备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建议第二十条第一款增加“托管企业全职工作人员不少于30人”；第二十条第三款“运营企业经营范围包含‘商务秘书服务’”修改为“运营企业经营范围包含‘商务秘书服务’或‘商务代理代办服务’”。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十九、二十条规定。

有关建议使用期限、人员数量的限制性规定无相关依据，未采纳。

	5
	珠海**创新研究院
	一、建议把该章节中的所有“托管企业”修改为“托管单位”。

二、建议把“符合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含高校研究院）”也纳入在托管单位的范围内。

三、建议把第二十条中的“运营企业”修改“运营单位”。
	邮件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三章规定。

	6
	珠海**科技研究院
	目前，在粤澳深度合作区内运营的新型研发机构（含高校产学研示范基地、研究院）所孵化的企业亦有实体注册地址的需求，而机构能够提供的实体注册地址有限，且初创型的科技企业在发展前期仅需数个工位就可开展实体办公。鉴于此，建议贵局将符合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含高校产学研示范基地、研究院）也纳入适用集群注册区域住所及其登记管理内，并对管理办法内第三章相关规定进行相应调整。
	邮件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三章规定。

	7
	珠海***科技研究院
	经调研，发现目前在粤澳深度合作区内运营的新型研发机构（含高校研究院）能够提供给入驻入孵企业实体注册的地址有限，且初创型的科技企业在发展前期仅需一两个工位就开展实体办公。经过讨论研究，建议贵局将符合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含高校研究院）也纳入适用集群注册区域住所及其登记管理内。……
    一、建议把该章节中的所有“托管企业”修改为“托管单位”。

二、建议把“符合条件的新型研发机构（含高校研究院）”也纳入在托管单位的范围内。

三、建议把第二十条中的“运营企业”修改为“运营单位”。
	邮件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三章规定。

	8
	公众：sp**d
	你们好，我们看到相关的意见稿，我们想了解下关于第二十条中的内容的一些疑问如下：

第二十条关于申请托管企业备案条件中场地面积不少于1000平方，使用期不少于36个月等等，请问按1000平方计算可以为多少家企业托管？入驻企业有数量限制吗？入驻企业的数量限制是多少家，符合什么条件下入驻的企业可以加大等等，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联系电话给我们咨询了解，谢谢
	邮件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三章规定。该公众咨询托管机构备案事宜已有相关规定。

业务咨询电话：0756-8841721

	9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 关于“一址多照”规定的建议:

《管理办法》第十七条【适用一址多照情形】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符合以下情形之一，可以申请“一址多照”：“（一）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与由其承担管理责任的基金企业及其员工持股平台企业；（二）母公司与控股公司（含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使用相同住所办公。”

《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了私募基金管理人与由其承担管理责任的基金企业及其员工持股平台企业，未涉及公募基金公司的持股平台以及基金公司控股的子公司、孙公司开展私募业务时设立的基金企业和跟投平台等相关企业。考虑实际需要，建议对于上述企业参照使用一址多照的方式办理工商注册；同时建议对于第二项中的关于控股企业表述作进一步明确，以明确涵盖孙公司等企业。

综上所述，建议将《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修订为“（一）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的基金管理人与由其承担管理责任的基金企业、基金的企业合伙人、员工持股平台企业及跟投平台企业；或经合作区金融发展局认定的符合合作区重点发展方向的金融企业。（二）市场主体的母公司及市场主体所控股的企业（含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以及直接控股和间接控股的企业），使用相同住所办公。”

2. 关于“场地分隔”规定的建议

《管理办法》第十七条【适用一址多照情形】第二款规定：“依照本条‘一址多照’规定登记的企业，应提交相应的证明文件，且住所证明文件及营业执照载明的地址后应加标具体顺序编号，以示区分。”同时第十六条【场地分隔使用规则】规定：“商业、办公、综合用途等非居住用房，不完全按照产权证或公安部门编制的门牌编号，需自行再分隔为若干个单元提供使用的，应符合‘单门独户、平面分隔’使用原则，产权方（管理方）应书面承诺分隔布局、使用材料等符合建筑安全、消防安全等有关要求，并能满足市场主体经营办公需要。原则上每个使用单元建筑面积应不少于30平方米。”

综合《管理办法》上下文，一址多照情形的编号规则是否需要遵照第十六条规定的场地分割使用规则，目前《管理办法》的表述未有明确。如不适用的，建议在第十七条第二款尾部补充明确：“适用本条规定登记的企业，不适用关于场地分隔使用规则的相关限制。”
	邮件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十七条规定。

	10
	广东**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结合**创投的实际情况提出一些意见建议： 

**创投为以创业投资为核心的综合性投资集团，业务模式为：集团划分若干私募基金管理团队，同一团队管理数家管理公司，一家管理公司管理数只私募基金。同一团队的办公室若因旗下管理的基金数量多而需要间隔为数个小办公室，不便于日常的业务开展。鉴于以上情况，我司建议，对于私募基金及管理人，特别是投资集团，能否以集团的一个下属管理公司作为代表，在横琴注册一个实体办公地址，集团下属注册在横琴的管理公司和基金均下挂在该地址，办公场所不需要进行“单门独户、平面分隔”。 

我们申请以**创投的全资子公司（私募基金管理人）—广东**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代表，在横琴注册一个实际办公地址，将其他的原注册地在横琴的关联市场主体均下挂在该地址。以上申请是否可行？
	邮件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十七条规定。

	11
	公众：
移动
	关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市场主体住所登记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提以下建议：  1.建议一址多照的对象，增设对于普通合伙企业可以以GP租赁地址为准，其下设合伙企业均可享受该一址多照的政策。2.存量企业处理续期期限最长至2022年12月31日，期满后不再延续。因为有大批量的企业的人不可一下子做好地址变更。3.建议对于原存量企业是集中办公地址即使不能继续使用，建议是否可以提供住所地址批量解决，不然届时住所市场价格虚高，市场现象乱收费等情况出现，对入驻横琴企业不友好。
	邮件
	部分采纳。

已综合多方意见修改第十七、四十七条规定。




